
 

 
 - 1 - 

 

 

 

 

 

 

攀学院〔2016〕54 号 

 

 

关于成立攀枝花学院 

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工作小组的通知 

  

各单位： 

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（以下简称“普及基地”）是由四川

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于 2014 年联合批准在我校建立的社科普

及基地，是提升学校形象和声誉，丰富校园文化，培育大学精神

的重要载体。为推进普及基地的建设，迎接 2017 年 10 月检查验

收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工作小组，现将具

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小组的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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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组设立普及基地建设办公室、科普知识组和科普宣传

组三个业务部门，具体负责普及基地建设相关任务的落实。 

组长：社科联主席 

常务副组长：科研处负责人 

副组长：宣传部负责人、攀西科技创新心负责人 

成员：资管处、网计中心、校团委、图书馆(档案馆、图情

信息中心）、计财处和各二级学院行政负责人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工作小组职责 

1.制定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建设实施方案； 

2.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； 

3.领导普及基地建设工作，督促、检查普及基地建设情况。 

（二）普及基地建设办公室职责 

普及基地建设办公室设在科研处，主任由社科联秘书长担

任，负责普及基地建设的日常事务性工作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.起草普及基地管理的规章制度，提交工作小组审定； 

2.负责组织普及基地科普课题（项目）的申报、评审和管理； 

3.负责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； 

4.负责科普队伍建设； 

5.负责科普活动材料上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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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负责基地建设档案收集、整理、归档。 

（三）科普知识组职责 

科普知识组设立在科创中心，组长由科创中心负责人担任，

科创中心和相关学院教师为成员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.负责搜集、整理、提供钒钛开发、利用和未来发展的相关

知识性材料； 

2.负责科普场地（所）维护，设施设备购置、使用、维护和

管理；  

3.负责科普宣传实物、宣传书籍、宣传图片、宣传视频等资

料的布置； 

4.负责迎检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。 

（四）科普宣传组职责 

科普宣传组设立在宣传部，组长由宣传部负责人担任，宣传

部、各成员单位和二级学院相关教师为成员，负责组织开展科普

宣传工作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.负责制定年度科普宣传计划，撰写年度科普宣传总结； 

2.负责组织科普资料（文字、音像）等的制作，包括收集有

关钒钛的历史资料、历史故事、名人轶事等，结合科普知识组提

供的知识性材料，加工形成具有钒钛文化内涵的科普宣传材料； 

3.负责科普宣传阵地建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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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负责制定科普活动规划，组织开展科普活动； 

5.负责科普活动宣传报道。 

 

附件：攀枝花学院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建设任务分解表 

 

 

 攀枝花学院 

 2016 年 1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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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攀枝花学院“钒钛文化普及基地”建设任务分解表 

建
设
指
标 

标准
分 

建设内容及要求 建设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协作单位 
检查验
收依据 

成立领导机构及所属部门，明确领导机构及各

部门职责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4 分 

有明确组织机构和领导分工，

年初有社科普及工作计划、年

底有社科普及工作总结 制定年初科普计划，撰写年度科普工作总结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遴选一批教师组成专家队伍，凝练钒钛文化核

心内容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遴选部分学生组织科普队伍，开展科普宣传活

动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4 分 

拥有一支由相对固定的专

（兼）职人员（社科普及志愿

者、社科普及工作积极分子

等）组成的社科普及工作队

伍。 
每学期开展至少不低于一次的学生科普队伍

培训 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

组
织
领
导 
(15
分) 

7 分 
设立专项经费用于社科普及

活动。 
设立专项建设和科普经费 科研处 计财处、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有 关 文

件、会议

记录、工

作计划、

工 作 总

结等 

提供面积不低于 200 平米的固定室内活动场

所 
资产管理处 科研处、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为室内活动场所配备相应教学设施和器材，配

备多媒体设备一套 
资产管理处 

计财处、科研处、宣传部、

科创中心 

在中小学建立固定的宣传基地，积极开展钒钛

文化普及进校园活动。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阵
地
建
设
(10
分) 

5 分 
有固定的、向社会公众开放

的，且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的

社科普及活动场所，并配备相

应的教学设施和器材；有一定

数量的社科普及刊物和图书

资料等。 

开展与三线建设博物馆合作，建立校外宣传文

化基地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实 地 查

看、设备

清单、资

料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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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置科普及钒钛相关图书 图书馆 
资产管理处、计财处、科研

处、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在学校校报开辟科普专栏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制作钒钛文化视频，定期在校园电视台播放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在校园电视台开辟钒钛文化讲座、访谈等栏目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定期在校内外公众场地制作宣传展板，广泛开

展校内外钒钛文化宣传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开辟校内钒钛文化宣传橱窗和实物展示橱窗 科创中心 科研处、宣传部 

二级学院分团委定期更新黑板报内容，加强钒

钛文化宣传 
校团委 各二级学院 

建设钒钛文化科普基地网站 网计中心 科研处、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5 分 

编有社科普及类报刊或广电

节目（包括在报刊内开设社科

普及专栏，在综合网站开设社

科普及栏目），或开辟社科普

及宣传橱窗、展板、黑板报，

或提供便于公众阅读和索取

的文字、图片资料、小册子等。 

充分利用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进行科普宣传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4 分 
有社科普及基地管理制度或

办法。 
完善社科普及基地管理办法 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制定钒钛文化科普活动激励机制，将科普活动

纳入学生第二课堂和综合素质测评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

3 分 

有比较完善的激励机制，将社

科普及工作纳入单位的考核、

评比范围。 
将钒钛文化普及纳入科研工作年度目标考核，

建立考核评比制度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建设钒钛文化科普基地开放管理办法，公布开

放时间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定期组织钒钛文化基地科普活动 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

管
理
制
度 
(10
分) 

3 分 

定期向社会公布活动时间和

活动内容；重大活动、节假日

期间实行门票优惠或免费 
完善科普文化基地收费办法（免费开放） 科创中心 科研处、宣传部 

相 关 文

件、资料

等 

科
普
活
动

20 分 
经常开展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

的人文社科普及活动 

各二级学院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在校学生

的钒钛文化普及活动（包括报告、讲座、咨询、

培训、展览、知识竞赛、社科专家和志愿者下

基层等）。 
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

活 动 方

案、活动

记录、培

训材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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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教师深入各学院和宣传基地开展钒钛文

化宣传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配合省社科联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开展钒钛文

化普及活动 
校团委 各二级学院 

利用学校“三月文化节”开展钒钛文化宣传 校团委 各二级学院 
10 分 

积极参加全省每年春节前的

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、

3 月的科普活动月和 5 月的科

技活动周等等重大社科普及

活动。 积极配合和参加省市 5 月的科技活动周活动 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、校团委 

组织教师编写（录制）相关的普及读物、宣传

册、挂图、图书资料和影视材料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(40
分) 

10 分 

编有社科普及类读物或宣传

手册、挂图、录音录像等文字、

影像资料，并建立社科普及工

作档案（每次社科普及活动有

文字记载和照片或影像资料

为依据）。 

建立社科普及工作和活动档案专人管理和归

档制度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文 字 音

像 资 料

等 

4 分 
社科普及活动获市（州）以上

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。 

通过努力工作，积极争取社科普及活动获得奖

励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4 分 
社科普及活动得到市（州）以

上新闻媒体报道。 

主动联系市级相关新闻媒体，对我校社科普及

进行宣传报道 
宣传部 科研处、科创中心 

7 分 

社科普及工作富有特色、成绩

显著，其经验有示范和推广作

用的（被省推广 7 分，市、县

推广 2 分）。 

加强社科普及工作和活动特色提炼和经验总

结，积极开展经验推广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社
会
效
益
（2
5

分） 

10 分 

科普活动简讯报道、影像图片

在“四川社科在线”网站或《四

川社科界》杂志上刊登的，每

篇（幅、次）1 分。 

及时上报社科普及活动情况 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简报、影

像资料、

获 奖 证

书、证明

材料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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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分 

报告、讲座、咨询、培训、展

览、知识竞赛、社科专家下基

层等活动每年满 10 场（次）

加 1 分 

通过校报、校园电视台、宣传栏、专题网站等

加强社科普及活动宣传报道 
宣传部 网管中心、各二级学院 

加
分
项
目
（1
0

分） 
4 分 

获得省级及以上的表彰，单位

加 2 分、个人加 1 分（每次） 

通过努力工作，积极争取社科普及活动获得奖

励 
科研处 宣传部、科创中心 

查 看 相

关资料、

获 奖 证

书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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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单位。 

攀枝花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




